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关于

全面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打造无证明城市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重大决策，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无证明城市的工作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筑堡工程的推进实施，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决定对本部门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所涉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现公告如下：

一、实行范围

自2022年5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对 7 项证明事项（见附件）实行告知承诺、部门核查、数据共享等方式办理。

二、承诺方式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

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本部门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填报告知承诺书，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本部门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责任

申请人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本部门在事中核查时发现核查情况与承诺不一致的，应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再予办理。对在事后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本部门将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处理处罚，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虚假承诺行为认定，同时向本市公共信用服务平台推送；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本部门承诺

本部门承诺，办理本部门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所涉证明事项全部通过法定证照、数据共享、部门核查、告知承诺等方式进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附件：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4月28日
附件：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序号
	办理事项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证明事项办理方式

	
	
	
	
	法定证照
	数据共享
	部门核查
	告知承诺

	1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核发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2019年第18号修订重新发布）
	
	
	√
	

	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许可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2019年第18号修订重新发布）
	
	
	√
	

	3
	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许可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2019年第18号修订重新发布）
	
	
	√
	

	4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材料；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3号、2021年第15号修订重新发布）
	
	
	√
	

	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材料；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3号、2021年第15号修订重新发布）
	
	
	√
	

	6
	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17年“道路运输平安年”活动方案的通知》（交运发〔2017〕31号）
	
	
	√
	

	7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换发、补发和变更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2019年第18号修订重新发布）；《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17年“道路运输平安年”活动方案的通知》（交运发〔2017〕31号）
	
	
	√
	




